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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發售之所得款項，經扣除本公司就股份發售應付之包銷費用及估計開支後，估
計約為34,000,000港元（根據每股發售股份之預期最低發售價0.45港元計算，基準為超額
配股權未獲行使）。倘超額配股權獲全數行使，所得款項淨額將增加至約40,500,000港元
（根據每股發售股份之預期最低發售價0.45港元計算，基準為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董
事現擬將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作下列用途：

‧ 約6,000,000港元用於研究及開發各種 GIS、GPS 及 RS 技術作商業用途，例
如社群管理；

‧ 約7,000,000港元用於投資兩間技術研究中心及一間數據中心；

‧ 約7,500,000港元用於與物業發展商成立一家合營公司，提供虛擬現實及數碼社
群管理服務；

‧ 約5,000,000港元用於成立合營公司，以供應及安裝用於車輛 GPS 之 GPS 自
動車輛定位器及導航系統硬件，GPS 自動車輛定位器包括 GPS 接收器，通
訊界面及詮釋衛資料之有關軟件；

‧ 約2,500,000港元用於擴展本集團之國內銷售網絡及售後服務；

‧ 約1,500,000港元用於舉行座談會、市場推廣及推廣活動；

‧ 餘額約4,500,000港元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及

‧ 倘超額配股權獲全數行使，額外之所得款項淨額約6,500,000港元將由本集團作
額外之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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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股份發售之利用所得款項淨額所需概約時間。

截至 截至

由最後 二零零一年 截至 二零零二年 截至

可行日期至 十二月 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一年 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地理擴展及
　市場推廣 0.6 1.0 0.8 0.8 0.8

研究及開發 1.0 1.5 1.5 1.0 1.0

成立合營公司 12.5 — — — —

投資研究及
　數據中心 7.0 — — — —

21.1 2.5 2.3 1.8 1.8

倘股份發售之所得款項淨額並未即時作上述用途，董事現擬將所得款項淨額存放於
財務機構作有息存款。倘上述所得款項用途有任何重大變動，本公司將公佈有關變動。

倘發售價高於0.45港元（最高為每股發售股份0.60港元），本公司將收取額外所得款
項淨額約14,500,000港元（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額外所得款項淨額其中約40%將用
作研究及開發3S技術及有關商業應用技術，約30%用以增加上文所述本集團於技術研究
中心及數據中心之投資，其餘約30%則撥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